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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邑大学章程
（2023年核准稿）

序 言

五 （以下 ） 东 ， 一 以

为主 合 公办 。 于 1985 ，1990 为

位 予单位，1993 台华侨 和

，1998 为 位 予单位。

“ 侨乡， 务 会，内 合力， 发 ”

办 ， 全 入 会发 ， 办 ，

力 “ 人 养 ， 务 产业发 力 出”

。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促 和保 依 主办 ， 代 制

， 《中华人 共和 》《中华人 共和

》 ， 合 ，制 。

第二条 中 名 为五 ； 名 为 Wuyi

University。

为 https://www.wyu.edu.cn。

住 为 东 区东 22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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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办 及 关同 ，可 办 和 区及

。

第三条 东 人 举办 全 制

。 利 事业单位，具 人 ，依

享 办 主 ， 任。 业务主

东 厅。

第四条 和加 党 全 ， 举中 会

主义伟 ，以 克 列 主义、 东 、 、

“三个代 ” 、 发 、习 代中

会主义 为 ， “四个 ”、 “四个 信”、做到

“两个 ”，全 党 、 、 ，

全 党 ， 为人 务、为中 共产党

务、为 和发 中 会主义制 务、为

和 会主义 代化 务， 为党 人、为 ，

养 体 劳全 发 会主义 和 人。

第五条 、区 会发 、

发 和 办 件， 、 、 、

、 、 、 、 ， 以 为主、

协 发 体 。

加 发 ， 发 兴 和交叉 ，

、 体 。

第六条 中 共产党五 员会（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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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 ， 主制 划、 、

动。

（六） 任 及其他专业 人员， 和其他专业

人员 务， 内 入分 。

（七） 、使 单位 和 。

（八） 其他 利。

第十二条 依 下列义务：

（一） ， 党 ，

准，保 。

（二） 人 养、 、 会 务、 化传 创 、

交 合作 。

（三） 受 、 合 。

（四）以 为 了 其 业 及其他 关 况

供便利。

（五） 关 取 公 。

（六）依 受 。

（七） 其他义务。

第三章 办学活动

第一节 人才培养

第十三条 全 党 ， 人

任务，促 体 劳全 发 ， 力 养 品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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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具 化 、 创 创业 力，

会发 人 。

倡 和 （ ） 合 、专业 ，

人 养 ， ， 人 养 。

第十四条 以 和 历 为主， 全 制

与 全 制 ， 会 和 办 件

， 合作 。

第十五条 依 和 历 修业 ，

分制和 习制 。

第十六条 位制 ，依 合 件

予 位。

第十七条 人 养 、 和 ，制 和优

化人 养 ，分 分 动，加

和 ， 健全 保 体 ，努力 人 养 。

第二节 科学研究

第十八条 励 员 向世 前 、 向

主 、 向 、 向人 命健

， 动 、 创 ，促 务创 发 力 升和人

养 。

第十九条 合 、 公 原则 价

和 励 制， 发 员 从事 、 发、

化 、主动 和创 ， 升 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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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倡 严 ，

， 励 创 ，反 和 不 为，保 员

主 ，依 保 及 员 产 。

第三节 社会服务

第二十一条 化产 合、 合， 协同创

和 化， 务 力和 ，促 互动共

、和 发 。

第二十二条 发 囊和 作 ，加 与

、 、 会体、 业 、企事业单位及其他 会

合作，为 会发 供 、 力和人 。

第二十三条 发 专业 和人 养优势，为

和企事业单位 供 ， 升 人员 ， 务

会发 。

第四节 文化传承创新

第二十四条 以 会主义 价值 为 ，

和 中华优 传 化、 命 化、 会主义先 化，吸

人 发 一切优 ， 化传 创 ， 发

会主义 化。

第二十五条 以习 代中 会主义

为 、具 中 、体 代 和

化。

第二十六条 充分发 区 优势， 侨乡 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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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 会主义 和 人。

（二） 克 主义 位， 党员 习 克

列 主义、 东 、 、“三个代 ” 、

发 、习 代中 会主义 ， 习党

和决 ， 习党 ， 习业务 和 、

历史、 化、 各 。

（三） 制 ， 决 发

以及 、 、 中 事 。

（四） 决 内 及其 人 人

。 ， 、 、 、 和

。加 、 伍 和人 伍 。

（五） 党 党、全 从严 党 ，加 党

。 党 作 任制，发 党

作 和党员先 作 。

（六） 党 主体 任， 、 内

， 受同 和上

及其 。

（七） 作和 作，

作 任制， 全 ，促 和 。

（八）  、 和 代 会。

（九）做 一 作。 内 主党

， 其依 各 动。 党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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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员参加 一 关 动，发 作 。加 党

分 作和党 代 人 伍 。加 和 作，

入 中华 共同体 ， 决 和 各

传 、 动。

（十） 决 其他事关 员 切 利 事 。

第三十条 党 主 中制，健全 体 和个人

分 合 制 。凡 体 、

主 中、个别 、会 决 原则， 党 体 ，作

出决 。 党 员 体 决 和分 ，切

。

第三十一条 党 书 主 党 全 作，

党 动，协 党 员 作， 促

党 决 ，主动协 党 与 之 作

关 ， 依 依 作。

第三十二条 党 党员代 会 举产 ， 任

为五 。 党 党员代 会 告 作。

第三十三条 党 务 员会（以下 会），

党 全体会 （以下 全 会） 举产 。

全 会 党员代 会 会 作，主 事关

发 和 员 切 利 及党 全

作出决 ，听取和 会 作 告、 作 告。

党 半 召 一 全 会， 况可以 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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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会 会召 ， 会 。

会 党 告 作，主 党

作，主 发 和 、 、 及党

事 作出决 ， 和 关

、 名、决 任免 。 会会 党 书 召

主 。 党 书 不 参加会 ，可以 党 副书

召 主 。会 党 书 出，也可以 党

会其他 员 其他 员 出 、 党 书

合 后 。

全 会、 会其他具体事 其 事 则 。

第三十四条 中 共产党五 员会（以下

） 党内 专 关， 党 和上

双 下 作， 。其主 任务 ：

（一） 党 和其他党内 ， 党 和

决 况，协助 党 全 从严 党、加 党

和 协 反 作。

（二） 党员 ，作出关于 党

决 。

（三） 党 和党员 、 使 力

，受 党员 众 举举 ， 、 函 。

（四） 和 党 和党员 反党 和其他党内

件，决 取 些 件中 党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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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； 出 任 。

（五）受 党员 告和 ，保 党员 利不受侵 。

严 和 作 党

和 件， 别 件中 和

，向 党 和上 告。

依 党 和党内 ， 全 从严 党

任，保 事业健 发 。

第二节 校长

第三十五条 代 人， 关

产 和任命。 党 下， 党产

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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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 和 、

。加 务 和 ， 和保 产。

（五） 动和 ，创 人 养 制，

人 养 ， 化传 创 和 交 合作， 务

和 会发 ， 办出 、争创一 。

（六） 作和 作，

励 分， 和 业 作。

（七）做 全 和后勤保 作。

（八） 交 与合作，依 代 与各

、 会各 和 （ ） 合作协 ， 受 会

。

（九）向 党 告 决 况，向 代

会 告 作， 代 会、 代 会、 会会

员代 会和员代 会 关 作 。 各

党 、 主党 、 众 和 依 依

作。

（十） 和 其他 。

第三十六条 办公会 事决 ，主

出 党 决 事 ，具体

党 决 关 ， 、 、 作。

第三十七条 办公会 召 主 。 不 参

加会 ，可以 一名副 召 主 。会 员一 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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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。会 出，也可以

员 出， 。会 半 以上 员到会 召

。 听取与会人员 上， 事

作出决 。 党 书 、副书 、 书 可 况参

加会 。

第三十八条 办公会 决 、 主决 、依

决 ， 个人 人专 和 不决、决 不 。 决

， 上 出 ，

员 且 分 后 交会 决 。

办公会 ， 会前听取 党 书

。 不一 上会， 一 交 、取 共

后再 交会 。

办公会 依其会 制 和 事 则 。

第三节 内设机构

第三十九条 和 、 原则，

党 、 、 、 内 ，

可 其 。各内 ，

和 务 。内 、 会会 ，

制 。

第四十条 、 （ ）两 体制。

（ ） 人 养、 、 会 务、 化传 创 和

交 合作 具体 单位， 内 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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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第四十一条 （ ）依 下列 ：

（一）全 党 ， 各 决 。

（二）制 （ ）发 划和 制 。

（三） （ ） 养和业务 ，做

勤、 、 、 优 作。

（四） （ ） 、 和 务 作。

（五） （ ）内 ，健全其 作制 。

（六） 和使 办 和 产。

（七） 予 其他 。

第四十二条 （ ） 作 和党员人 ，

党 准， 党 员会、 员会、 员会。

（ ）党 员会、 员会、 员会 党员

会 举产 。 （ ）党 任 一 为五 。

第四十三条 （ ）党 党 下 作，

保 各 任务 ， 单位 和

人 作，健全 体 、党 分 合作、协

作 制。主 ：

（一） 传和 党 以及上 党 决

， 为其 发 保 作 。

（二） 党 会 ， 和决 单位 事 。召

党 会 决 任 、党员 伍 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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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 及办 向、 伍 、 员 切 利 事 ，

党 后，再 交党 会 决 。

（三）加 党 ， 健全党 书 作例会

制 ，具体 党 作。

（四） 单位 作，加 ，

作 任制。 、 、 、

动 作 关。

（五）做 单位党员、 作，做 人

和 务 作。

（六） 单位  、 和 代 会。

做 一 作。

第四十四条 （ ） 党 会 和党 会 制

。 （ ）党 会 和党 会 主 中制，

体 、 主 中、个别 、会 决 原则， 体

决 。 关党 ，包 任 、 党

和党员 伍 作， （ ）党 会 决 ；

及办 向、 伍 、 员 切 利 事 ，

党 会 先 关，再 交党 会 决 。

（ ）党 会 、党 会 其他具体事 ，依

其会 制 和 事 则 。

第四十五条 （ ）以下单位 党 ，与 、

、 、 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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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 单位 发 作，

人 任务，发 党员和 传凝 务

员 作 ；参与 单位 决 ， 单位

人 作， 、 位 升、 价

关。

党 加 ， 信 ，

刻 习、全 发 、健 。

党 、 党 主 ， 《中 共产党

作 例》 关 。

第四节 学术组织

第四十六条 员会。 员会

， 使 事务 决 、 、 和咨

， 、 价、 发 和 事 上

发 作 。

员会 使 ， 为 员会

作 供 件保 。

第四十七条 员会 下列 ：

（一） 、专业 ， 、 划 。

（二） 、 。

（三） 、 。

（四） 、 不 为。

（五） 其 、决 关 发 、 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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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事 。

第四十八条 员会一 不同 、专业

及具 以上专业 务 人员 ， 一 例

。 员会 员人 与 、专业 匹

， 为不低于十五人 单 。 可 作 专

和 名 任 员， 员人 不 员会

员 人 四分之一，且不占 员会 员 位。

员会 主任 员一名，副主任 员二 三名。主任

员、副主任 员候 人 名，全体 员 举产 。

第四十九条 员会 例会制 ， 召 一

全体会 。 作 ， 员会主任 员

， 三分之一以上 员 名 ，可以临 召 员会

全体会 ，商 、决 关事 。

员会主任 员 召 和主 员会会 ，

，可以 副主任 员召 和主 会 。 员会 员全体

会 三分之二以上 员出 可举 。 员会 事决

从 原则， 事 以与会 员 三分之二

以上同 ， 可 。

员会作出 决 予以公 ， 。

内 ， 三分之一以上 员同 ，可召 全体会

。 决 为 。

第五十条 （ ） 分 员会。 分



— 18 —

员会依 关 、 员会 及各

作， 受 员会 。

第五十一条 位 员会。 位 员会

位 、 予 位事务 决 ，依 关

及其 作。

（ ） 位 分 员会。 位 分 员

会依 关 、 位 员会 及各

作。

第五十二条 员会。 员会 办

咨 、 ， 中 发 划、

划、专业 划、 伍 划 事 咨 、 ，

依 关 、 及其 作。

第五十三条 专业 员会。专业

员会 全 专业 作，依

办 作。

第五十四条 专 员会，各专

员会依 及其 。

第五节 民主管理与监督

第五十五条 代 会 依 参与 主

和 ， 党 下，依 依

作。

代 会代 以 为主体， 代 不 低于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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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之六十， ，保 一 例

和 代 。 代 会 原则 主 中制。

代 会 ：

（一）听取 制 和修 况 告， 出修

和 。

（二）听取 发 划、 伍 、 、

以及其他 和 决 告， 出

和 。

（三）听取 作、 务 作、 会 作 告以及其

他专 作 告， 出 和 。

（四） 出 与 利 关 利、

内分 以及 任、 、 办 。

（五） 上一 （ ） 代 会 办 况

告。

（六） 关 作 和 。

（七） 作 出 和 ，

、 制 和决 ， 出 和 。

（八） 以及 与 会商

其他事 。

代 会 和 ，以会 决 做出。

第五十六条 代 会 召 一 ，

事 ， 、 会 三分之一以上 代 会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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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可临 召 。

第五十七条 代 会 三分之二以上

代 会代 出 。 可 休 代

会代 作为 列 代 参加会 。 列 代

代 会上不具 举 、 举 和 决 。

第五十八条 代 会 举和 决 代

会代 半 以上 为 。

第五十九条 （ ） 内 会

制 ， （ ） 内 主 和 。

第六十条 代 会、 代 会（以下

代 会） 依 保 使 主 利，

合 。

代 会制 会 制 ，

参与 会主义 主 。 代 会 依

依 使 主 利、参与 。

代 会 ：

（一）制 修 会 ， 。

（二）听取、 上一 代 会 、 会

作 告。

（三） 举产 一 会 主  员。

（四） 举产 一 代 会 。

（五） 举产 出 上 代 会 代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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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 作 和 ，合

和 。

（七） 和决 代 会决 其他 事 。

代 会 召 一 。 况， 代

会 以 三分之二以上 员 党 准，可

以 前 召 代 会。 前 一 不

一个 。

第六十一条 会 党 和上 会 下

参加  ， 代 会 作 ，

《中华人 共和 会 》《中 会 》 作，

，参与 与 。

第六十二条 中 共产主义 五 员会（以下

 ） 党 和上  下 先

， 凝 、 动员 、 务 ，

《中 共产主义  》 作。

第六十三条 会、 会（以下 会）

党 和  下，以习 代中

会主义 为 ，以加 为 ，以全 全

务 为 ， 和

， 《中华全 合会 》 关 作。

第六十四条 各 主党 及 会、 

， 会 众 党 下依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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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 及其 动，参与 主 和 。 为

其 动 供保 。

第五章 教职工

第六十五条 包 和其他专业 人员、

人员、 勤人员。

第六十六条 位 和人员 制 ，依 依

。 和专业 务 任制

；其他专业 人员 专业 务 任制 ； 人员

员 制 ； 勤人员 业 制 。

第六十七条 依 制 人事 制 ，

， 作为 任、 升、 和 依 。

第六十八条 依 享 下列 利：

（一）使 公共 。

（二）公 发 作 会和 件。

（三） 品 、 力和业 公 价。

（四）公 各 各 励及各 号。

（五） 、 和发 及其他 及切 利

事 。

（六）参与 主 ， 作 出 和 。

（七）依 和合同 ， 及其他

利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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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 务 升、 位 任、 及其他 利 、 优

、 分 事 出 。

（九） 和合同 其他 利。

第六十九条 依 下列义务：

（一） 业 ， 制 ， 位 。

（二） 人 任务， 书 人、 人、

务 人，不 升 人 力和 ，促 。

（三） ， 合 。

（四） 和合同 其他义务。

第七十条 为 及 作出 出

体和个人 予 和 励。

反 、 制 和合同

，依 依 。

第七十一条 依 保 制，

员会及其 作 ，依 关 受

， 合 。

第七十二条 和 人 ， 主与

，为 、 、 创 动 供

件和保 。

为，

。

第七十三条 健全 制， 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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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、 化，创 ， 善 ，

争做 信 、 、 、 仁 之

。

第七十四条 兼 、 、 博 后 其他

人员， 从事 、 、 修 动 ，依 及

与 协 ，享受 利， 义务。

第六章 学生

第七十五条 依 取、取 入 ，具

受 。

依 享 下列 利：

（一）参加 划 各 动，使

供 。

（二）参加 会 、 务、勤 助 、 体 及

化创 动， 业创业 和 务。

（三） 、助 及助 。

（四） 品 、 业 、公 价，

业后 历 书、 位 书。

（五） 内 、参加 体，以 参与

， 与 关事务享 、参与 、 和

。

（六） 予 分 ，向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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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； 、 侵 其人 、 产 合

为， 出 依 。

（七） 及 其他 利。

第七十六条 依 下列义务：

（一） 和 。

（二） 和 制 。

（三） ， 业。

（四） 及 关 ， 、助

义务。

（五） 为 ， ，养 品

和 为习 。

（六） 及 其他义务。

第七十七条 健全
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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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。

第八十条 取 出 为 争

体和个人 予 和 励； 为 ， 予

， 依 依 予 分。

第八十一条 入 ， 受 其他受

，依 、 制 以及 务协

，享 利， 义务。

第七章 学校与社会

第八十二条 办 ，主动 入 会， 向

业、 向区 ，加 与 、 业、企业 与合作，为

事业发 创 件。

第八十三条 依 五 事会（以下 事

会）。 事会 发 咨 、协商、 与 。

事会 （ ）内 事业、 可 事会 、

五 与发 名人 和体 。其中，以个人名

义入会 为个人 事，以体 单位名义入会 为体 事。

事会依 及其 、 动。

第八十四条 友 五 各个办 习

受 和 作 。

以 和 务 友， 创 件， 励 友

参与 和发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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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十五条 五 友会（以下 友会） 依

册 友 利 会 ， 加 友

与 之 、 友之 和 。 友会依 及其

动。

第八十六条 依 具 人 单位，

依 和 制 与 。

第八十七条 党务公 、 务公 信 公 制

，依 公 办 信 ，主动 受 会 。

第八章 经费、资产、后勤与安全管理

第八十八条 以 为主、其他

办 为 。办 包 助 入、事业 入、

单位上 入、 入和其他 入。

办 ， 事业发 ， 励

和 内各内 向 会 、 及各 助

。

第八十九条 产 于 产，包 动 产、

产、 、 产和 ， 依 主 和

使 。

依 、保 合 使 名、 、 产

产。

第九十条 “ 一 、 中 ” 务 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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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。

严 务 作，依 健全 务

制 、 任制 和内 制 ，上



— 29 —

“内 合力，共 ”和“办侨乡人 ”。

：

第九十七条 为 ， 例为三 二，

为 。 和 中、 名 ，

位于 上 ， 中、 名 位于 下 。 ：

第九十八条 《五 》， 克、冈

作 ， 作 。

第九十九条 为 十 七 。

第十章 附 则

第一百条 制 和修 员 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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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各 ， 代 会 、 办公会 、

党 会 ， 人 同 ， 东 厅 准。

第一百零一条 依 和 发

变化， 发 分 、合 、 ， 名 、 别 、办

、发 、举办与 体制变化 事 ，可以依

， 修 。 修 合

制 。

第一百零二条 修 可以 以下任何一 ：

（一） 。

（二） 会三分之一以上 名。

（三） 代 会三分之一以上代 名。

修 决 全 会以 到会 员二分之一同

作出。

第一百零三条 依 办 、 主 和 公

共 准则。 其他 制 与 不一 ，

以 为准。

员会， ，受 反

为 。

第一百零四条 党 。

第一百零五条 东 厅 准后， 向

会公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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